关于开展2013年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根据湖北省关于职称评审的工作安排，经研究决定，启动2013年学院职称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职称评审的对象

本次职称评审的对象如下：

（一）学院在岗的专职教师；

（二）学院在岗的辅导员、系学工办主任、党总支秘书；

（三）在实验室从事实验教学或辅助实验教学的专职实验技术人员；
（四）在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五）近五年从事过教学工作的服务保障人员；
（六）学报编辑部编辑。
二、职称评审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9月26日
	评审工作布置。

	9月26日至10月17日
	申报人向所在评议组提交评审材料，并缴纳评审费。各系受理个人申报并进行资格审查。

	10月18日至22日
	各评议组公示申报材料（公示地点报人力资源部）。

	10月23日至11月7日
	各评议组组织评审，并提出初评意见报人力资源部。

	11月8日至11月21日
	院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

	11月22日
	学院发文确认通过评审的教师名单，并办理任职资格证书。


三、申报职称评审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下述表格或文件：
1. 《综合材料一览表》；
2. 《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证明材料》（图书系列、出版系列除外）；
3. 《个人申报诚信承诺书》；
各评议组汇总后形成《申报      职务任职资格花名册》，并及时组织公示，公示后填写《公示证明》。 

（二）科研成果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有封面、目录、正文、封底，原件经评议组审核后退还。 

（三）下述材料复印件（原件经评议组审核后退还），并按顺序装订成册： 

1．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图书系列、出版系列除外）； 

2．学历、学位证书（按从低到高顺序装订）； 

3．任职资格证书（转系列评审还应提供低一级任职资格证书）； 

4．专业技术职务外语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材料； 

5．专业技术职务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或免试证明材料； 

6．综合水平能力测试证书；
7．其他相关奖励证书； 

8．近年主要课程重要章节的教案。 

四、申报材料的要求 

（一）提交申报材料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10月17日，逾期不再接受任何申报材料。材料未经公示，不得进入下一环节。 

（二）教学材料 

1．教学材料必须是任现职以来的。 

2．奖励情况是指任现职以来在教育教学方面受到的奖励。 

3．专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和服务保障人员的教学工作量由系提供、教务处审核并盖章，辅导员的教学工作量由教务处和学生工作处共同审核并盖章；有减免工作量的情况应予以说明。 

（三）科研材料 

1．科研成果必须是任现职以来的，并提供鉴定书、获奖证书或立项证明； 

2．著作或论文必须是公开出版或发表的； 

3．在学术会议上交流的报告或论文，必须是收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的； 

4．与他人合作的科研项目、教材和著作，必须明确指出所担负的数量和所处的地位及作用，并附上其他合作者出具的证明。
五、其它说明

（一）现已在专业技术岗位，但不具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应进行转评；转评与正常评审的要求相同。

（二）评审费标准：学院有评审权的，申报中级职称150元/人，申报初级职称80元/人；送院外评审的，按相应评委会规定收费。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